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108年 12月 15日

（10812）

 

人事法令宣導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教育部函以，修正「教育部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第二點、第六

    點、第七點，並自即日生效。(教育部108年11月4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159574號函)

二、教育部函以，國立大專校院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尚不得以「專家學者」或「產業界人

    士」身分，兼任地方行政法人董事職務。(教育部108年11月29日臺教人(二)字第

    1080165271號函)

三、 教育部函以，有關修正「大專校院聘僱外國教師許可」申請書格式乙案。(教育部108

    年11月1日臺教高(五)字第1080158613號函辦理。)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 教育部函以，有關軍公教人員及勞工各類受訓人員參加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遭受

性騷

    擾之適用法規請依規定辦理並轉知所屬。(教育部108年11月6日臺教學(三)字第

    1080152259號函轉行政院108年8月20日召開「軍公教人員及勞工各類受訓人員參加『

    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遭受性騷擾適用法規研商會議紀錄」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108年10月16日總處培字第1080045748號函)

二、 教育部書函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轉嗣後各機關奉派出差之人員，其為執行

職務

    所必要之交通路程時間補休統一規定。(教育部108年11月13日臺教人(三)字第

    1080143567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年10月1日總處培字第1080044696號函)

三、 教育部函以，轉知行政院修正「公務人員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

並

    自108年11月4日生效。(教育部108年11月20日臺教人(三)字第1080161937號函轉行政

    院108年11月4日院授人培字第1080047086號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 教育部函以，有關行政院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4點附表7「各

機關

    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及「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並

    自109年1月1日生效一案。(教育部108年11月19日臺教人(四)字第1080166841號書函轉

    行政院108年11月13日院授人給字第1080047843號函辦理。)

二、 教育部書函以，有關行政院配合「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修正、該院部分機關

組織

    調整及「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修正相關待遇表別一案。(教育部108年11月

    19日臺教人(四)字第1080166913號書函轉行政院108年11月13日院授人給字第

    10800479136號函辦理。)

    1080040585號函)

   

                    人事活動訊息

一、 教職員部分（含約用人員、專案工作人員、行政助理）：
 

姓名
動態

原因

原職機關或單位

職稱

新職機關或單位

職稱

到(離)職

日期
備考

歐楚意 調任
澎湖老人之家

人事管理員
人事室組員 108.10.20

薛月蓮 到職 秘書室專員 教務處秘書 108.11.01

陳秀位 到職
學務處學輔中心

專員
秘書室專員 108.11.21

林麗紅 到職
研究發展處

專員

學務處學輔中心

專員
108.12.03

二、同仁結婚、生育、升等相關訊息

 



 恭賀：12月份壽星，生日快樂!
陳秀位、賴文政、蔡郁玲、吳 菊、陳立真、劉冠汝、楊智為、方志揚、

林清財、許慧玲、李宗儒、邱美倫、譚峻濱、洪明豪、許文賢、李孟芳、

徐振豐、曾建璋、鄭玲玲。

三、年終歲末餐會

   108年年終歲末員工暨退休人員餐會訂於108年12月25日（星期三）下午6時

整假阿東餐廳「馬公市新店路6巷6號/電話：06-9276683」舉辦，敬邀教職員

工共襄盛舉。

 

輕鬆一下

數學老教授與老婆離婚，臨走女方在離婚書背後寫着:

145X 154÷ 4(1+1)80

事後，老教授用盡各種數學專業猶苦思不解其意。

多年後，為啟迷竇，他特將前妻的數學式子列在黑板要求學生解答。

學生瞬間脫口而出~

一事無成 一無是處 死王八蛋!

太深奧，真高招.....!!!

                     
                    
   

                      法律園地
何謂編輯權？
     編輯權是指著作權人有權決定自己的著作，是否要被選擇或編排在他人

的編輯著作中。為什麼要給著作權人這樣的權利呢？ 主要是因為當著作被收

錄於他人的編輯著作中，可能影響著作權人自己著作的商業價值，可能是好的

影響， 例如：被收錄在文壇知名人士所編輯的新秀作品集中，可以增加作者

的文學地位， 並進而刺激作者著作的銷售； 也可能是壞的影響， 例如： 出

版社若出版張愛玲短篇小說精選集， 因為消費者可能只要買一本， 就可以把

所有最好的作品都看完，可能會影響原本收錄這些短篇小說的書籍的銷售。在

 



著作可能因為他人進行編輯而受到影響時，自然應該給予著作權人決定是否同

意他人編輯自己著作及後續利用的權利。

    其實編輯是蠻常見的社會活動，例如：學術期刊其實就是一種編輯著作，

出版單位的編輯人員就多數專家學者的來稿， 透過審查的機制「選擇」適合

刊登的稿件， 並加以「編排」後出刊， 就是一種編輯行為， 作者在投稿時

所簽署的授權同意書， 就包含對這樣的編輯行為的授權； 數位時代中資料庫

的建置， 也是非常重要的學術基礎建設，資料庫業者在向個別期刊論文著作

權人取得授權時，通常會要求著作權人同意「收錄」於資料庫中， 並得依資

料庫之格式或數位化之需求進行修改，這其實也是著作權人同意資料庫業者進

行「編輯」的說明。

                                【本文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頁】

 


